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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海洋环境政策是践行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依据和载体。运用间断–均衡理论范式从政策图景、政策

场域、政策议程及焦点事件的发生等维度探究1982年以来中国海洋环境政策的演变逻辑及其内在机理。

研究发现，中国海洋环境政策变迁经历3个均衡期和2个间断期，并呈现出一种非线性、伴有偶然性和不

确定性的特征。基于中国场景，海洋政策图景从单独治理–联防联治–综合治理–国家总战略转变、政

策场域从一元主导–多元参与转换、焦点事件的推波助澜导致外部冲击与内部摩擦、公民觉醒与环保意
识加强的场域外的波动冲击，进而影响了海洋环境治理政策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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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arine environmental policies are an important basis and carrier for practicing the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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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marine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Using the interrupted equilibrium theory paradigm,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evolutionary logic and underlying mechanisms of China’s marine environmental pol-
icies since 1982 from the dimensions of policy landscape, policy field, policy agenda, and the oc-
currence of key events. Research has found that the changes in China’s marine environmental pol-
icies have gone through three equilibrium periods and two discontinuity periods, and exhibit a 
non-linear, accidental, and uncertain characteristic. Based on the Chinese scenario, the ocean pol-
icy landscape has shifted from individual governance, joint prevention and control, comprehen-
sive governance, and national overall strategy. The policy field has shifted from single leadership 
to multiple participation, and the impact of focal events has led to external shocks and internal 
frictions. The awakening of citizens and the strengthening of environmental awareness have also 
caused fluctuations and impacts outside the field, thereby affecting the changes in ocean environ-
mental governance poli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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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公共政策的供给、执行、变迁过程是国家政治图景和治理效能的重要体现。自 1978 年以来，依托丰

裕的海洋资源禀赋，我国海洋经济取得明显的成就，海洋经济总量稳定增加，对国民经济的贡献度逐步

凸显。但由于资源无序开发、海洋政策滞后给海洋生态系统造成强烈的冲击，导致了海岸线侵蚀严重、

海洋酸化、海洋生物多样性减少、海洋生态系统退化等现象。如何协调海洋资源开发与保护，破解经济

增长与资源环境约束是实现海洋强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1982 年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2012 年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提出“建设

海洋强国”的战略目标，要求提高海洋资源开发能力，发展海洋经济，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坚决维护国

家海洋权益[1]；2015 年国务院印发《全国海洋主体功能区规划》，要求根据不同海域资源环境承载能力、

现有开发强度和发展潜力，合理确定不同海域主体功能，科学谋划海洋开发，调整开发内容，规范开发

秩序，提高开发能力和效率，着力推动海洋开发方式向循环利用型转变[2]；2019 年，习近平主席出席中

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成立 70 周年多国海军活动的外方代表团团长，提出“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必

须共同保护海洋生态环境，有序开发利用海洋资源，留下永续造福人类的“蓝色银行”[3]。 
而海洋环境公共政策制定的过程涉及的利益主体多元，多方博弈的行动模式复杂，如何理解海洋环

境政策的变迁过程显得尤为重要。间断–均衡理论范式(Punctuated Equilibrium Theory)对解释政策的演进

和变迁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分析模式。Frank Baumgartner 和 Bryan Jones 认为政策演变过程具有长期渐进与

急速变迁的特征，急速变迁可能是由于外部事件冲击或注意力转移，也可能是内部的渐进的不稳定所致。

间断–均衡理论就通过剖析政策图景、政策场域、议程设置、正负反馈机制等相互作用，探究政策间断

与均衡两种变迁结果的发生机制。故而，本研究试图解决如下问题：1982 年以来中央政府及主要部门机

构在海洋环境政策的制定过程中经历哪几个阶段，演变过程具有什么样特征？其逻辑动因是什么，或者

说是如何促动该变化的？处于新时代的中国在努力追求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海洋生态文明的目标对海洋

环境政策过程会产生什么影响？通过对以上问题的探究，从历史的脉络全面梳理中国海洋环境政策，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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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间断–均衡理论范式从政策图景、政策场域、政策议程及焦点事件的发生等维度探究 1982 年以来中国

海洋环境政策的演变逻辑、主要特征及其内在机理，以期更好把握海洋环境政策的未来趋势，构筑协同

高效的海洋生态文明制度体系。 

2. 文献回顾与研究评价 

在政策制度的变迁演进过程，间断–均衡理论主要是用来强调政策图景和政策场所的互动来解释政

策过程中稳定和变迁问题(Lindblom, 1959; Wildavsky, 1964; Jones & Baumgartner, 2005) [4]，在国际国内得

到广泛的应用。政策的稳定与变迁一直在演进和发展过程之中，须突破研究的单一性，从有限理性的行

为模型、摩擦力对政治制度和政策图景影响、随机过程、正反馈和负反馈机制、研究理论方法等不断深

化该理论(李文钊(2018)) [5]；由于特变因子的存在，焦点事件爆发、地方政府创新、社会组织变革都可

能导致政策图景的转换变迁，须在复杂和不稳定的过程中把握其可能呈现出非线性、偶然性、不确定性

的特征(李健，成鸿庚，贾孟媛(2018))。促使政策变迁的动力因素主要由中央政府注意力转移、社会大众

的参与度和内部变革颠覆性创新构成(王颖，王梦(2020)，高新宇，吴尔(2020))。为此，需要充分考量外

部焦点事件发生与内部决策层理念转变(王妍妍，孙佰清(2021))。间断–均衡理论在海洋环境政策领域应

用则更具有典型性。由于海洋环境政策是政府所提供的公共物品，有效性作为海洋环境政策供给首要任

务(王琪(2003)) [6]，海洋环境政策的稳定与变迁主要依赖于政策图景和政策场域，具体表现为以政府为

主导的命令–控制型、政府主动引导型、政府与企业协商合作型三种模式的更替(王琪，何广顺(2004)) [7]。
在研究中国海洋环境政策变迁过程中表现出控制型政策工具过溢，经济激励型政策工具和鼓励–参与型

政策工具使用不足的特征(许阳，王琪，孔德意(2016))，为此，中国应当在维持“配合与协作”机制的基

础上，充分利用政府、企业、公众三类共治主体之间的制约关系，构建“限制与制衡”机制，通过“配

合与协作”机制与“限制与制衡”机制的双轨并行，规避三类共治主体的治理行为失范风险(谌杨(2020))。
同时，在开放视角下亟待建立起完善的海洋生态补偿体系是当前环境政策保持均衡(曹洪军，宫小伟

(2013))，并指出技术进步是生态环境治理绩效提高的关键(邓文敏，朱卫未(2020))。 
总体而言，当前的研究很好地阐述间断–均衡理论内容，主要讨论议程设置、制度政策的变迁及内

在逻辑机理，并总结和在一定程度上解释海洋环境政策的选择及应用。然已有研究侧重于政府在实施海

洋环境管控制定政策的科学性和有效性[8]，没有全面挖掘海洋环境政策体系的连续性和衔接性的变迁特

点，缺乏对海洋政策渐进历史的整体思考[9]，导致陷入静态、片面和零碎的理论困境；对海洋政策的制

定、执行及工具选择也仅限于某一时间段，忽略政府在环境决策过程中会面临不同的政策图景以及触发

事件和关注转移等问题，未能很好理解海洋政策变迁的作用机理及趋势。基于此，本文构建间断–均衡

理论模型，聚焦于海洋环境治理领域，以海洋环境政策为载体，深入探究政府在海洋环境治理中的注意

力分配规律，并在此基础上，挖掘中国海洋环境变迁的内在规律和特性，从而为海洋环境治理提供理论

借鉴。 

3. 分析框架与数据来源 

3.1. 分析框架 

间断–均衡分析框架聚焦于政策图景和政策场域，解释政策经历长期渐进平衡和短期重大的突变中

断的问题，在这一过程中政策演进表现为线性与非线性不断交替。政策渐进性均衡源于政策垄断，它有

着稳定的政治制度、政治结构和政策图景[10]。其中，政治制度处于基础的地位，政治结构和政策图景(宏
观价值理念)是维系海洋政策长期均衡的关键[11]。短期的突变可能源于组织结构的改革、制度创新、政

府注意力的转化等内部要素变化，也可能源于突发事件、子系统(次级政治)的介入等外部要素的扰动[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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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的稳定与演变过程就是内外部两股力量相互斗争、相互博弈的结果，具体表现为正负反馈谁占据主

导地位[13]。 
至于均衡–间断理论体系在海洋环境政策的领域的适用性问题上，结合我国宏观政治背景、海洋环

境变化及其变化对社会经济造成的影响和公众的反馈，笔者系统整合海洋政策图景、海洋政策场域、注

意力分配、海洋政策子系统、制度摩擦力等要素，试图解析海洋政策变迁发生时序、海洋政策变迁内在

机理、不同场域行动主体海洋政策图景改变或注意力的转换，强调外部事件(重大海洋污染事件)发生、传

递及应对加速原政策垄断造成的崩溃瓦解，新政策子系统逐步演变为新的政策垄断，形成稳定均衡状态

(图 1)。 
 

 
Figure 1. The mechanism of action of punctuated equilibrium theory 
图 1. 间断–均衡理论发生作用机制 

3.2. 数据来源 

以“海洋环境”“海洋生态”“海洋倾废”为关键词从北大法宝——中国法律系统检索出 1982~2021
年中央法律政策文本 146 份，并搜索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资源部、农业农村部、生态环境部、交通运输

部、国务院、财政部等部门的政府信息公开栏、政策文件中心栏逐条检索，同时借助于万方数据库、中

国知网(CNKI)，检索与海洋环境相关的国家政策，以进行补缺。考虑到在实际的海洋环境治理中，生态

环境部、农业农村部、自然资源部、财政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中央部门共同参与海洋环境决策，

其出台的规范性政策文件既具有全国效力，又能充分体现国家在海洋环境治理中注意力的分配。而地方

性、行业性海洋环境政策主要是中央部门政策的反映，因而并未进行统计。为此，从宏观性、系统性政

策文本中共筛选出有效的政策 202，其中法律 7 份，行政法规 31 份，规章制度 164 条；海洋环境政策收

集全面系统，基本囊括了海洋环境保护、海洋环境监测、海洋环境执法、海洋环境标准及海洋环境治理

等各大领域，具体见图 2。 

4. 中国海洋环境政策历史演进 

我国海洋环境政策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分散到体系化、从边缘性到重要性地位的变化历程。从

图 2 可以得知，1982~2020 年期间我国海洋环境政策的变迁总体上呈现不断攀升的态势，1982~2008 年海

洋政策的单年数量较少，处于低位徘徊阶段；2008~2020 年整体上大幅上升，期间每四年存在一个周期

性的波动特征。 
究其背后，新中国成立以来，海洋资源无序的开发利用为国民经济发展提供强大的动力支撑，伴随

而来的海洋污染、生态破坏等问题给海洋生态造成很大的威胁。赤潮频发、近海海底出现的“荒漠化”

等现象冲击海洋资源后续开发。1982 年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明确了要保护海洋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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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防治海洋污染，建设海洋生态文明。1992 年后，联合国在巴西首都里约热内卢召开的环境与发展大

会发布了《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和《21 世纪议程》[14]，提出了要对保护海洋环境和海岸环境进行整

体考虑，中国在海洋领域也积极响应出台环保政策，打破原政策垄断格局。2003~2011 年，步入了海洋

生态环境保护的深化阶段法制保障均衡期；从 2012 年到 2015 年，主动性作为转向创造性解决的政策间

断期；2016 年至今，虽然政策负反馈作用逐渐加强，但海洋环保政策仍然是在国家控制下进行渐进性调

整。可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海洋环保政策呈现出由均衡到间断再到均衡的演变脉络。 
 

 
Figure 2. Number of documents on marine environmental policies promulgated and implemented in my country from 1982 
to 2021 
图 2. 1982~2021 年我国颁布实施海洋环境政策的文件数量情况 

4.1. 均衡期：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的探索阶段(1982~1991 年)法制保障均衡期 

1982 年联合国第三次海洋法会议订立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标志着海洋国际法律制度正式建立

[15]，明确了污染海洋不再被视为默许的自由。同年，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正式通过《海

洋环境保护法》。以该法作为基本法，海洋环境各领域的法律法规及规章制度相继出台，掀开了海洋资

源开发持续利用和海洋环境保护的新篇章。据统计，1982~1991 年期间我国中央层面出台海洋环境政策

的文本有 30 多本，初步勾勒出海洋环境政策体系的雏形。同一时期，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和

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征程，全党工作重点和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着力解放生产力

和发展生产力，海洋环境保护与治理工作相对滞后。随着陆域资源的衰竭和空间不足，国家的聚焦点由

陆向海，向海洋要资源、向海洋要空间，通过激活蓝色经济发展新“引擎”为国民经济注入新动力。这

一阶段的顶层主体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发展海洋经济的重心上，强调海洋资源开发对陆域经济的重要性，

而海洋生态环境则作为海洋经济的补充，属于海洋环境政策的探索稳定期。在此阶段的政策图景下，我

国的海洋生态安全遭受严重威胁，海洋生态承载能力较为脆弱。长江口外海域中肋骨条藻爆发、南海大

鹏湾盐田海域卡盾藻等海洋环境突发事件频发，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面临结构性“沦陷”的趋势未

能从根本上缓解。 

4.2. 间断期：内部变革和外部应激的政策间断期(1992~2002) 

1992 年联合国在巴西首都里约热内卢召开环境与发展大会，会议通过了《21 世纪议程》《里约热内

卢环境与发展宣言》和《关于森林问题的原则声明》等一系列重要文件。对保护海洋环境和海岸环境进

行整体考虑，首次将对专属经济区的保护和海岸地区可持续发展与海洋生物资源的可持续利用联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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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响应国际环境保护号召以及明确自身环保义务，顶层主体的价值理念出现重大的转变，海洋环境政

策子政策系统也进行调整。海洋资源开发由粗放向集约转变，海洋经济由数量向质量的转变，海洋生态

环境的保护也由边缘被动向中心主动转变。加之海洋环境焦点事件的发生，正向反馈占据主导，这进一

步加速了政策垄断的崩析瓦解。如 1999 年辽东湾发生 6300 平方公里的特大赤潮[16]，胜利油田引发长达

半年的重大原油泄漏事故，2000 年长江口舟山海域发生 7000 多平方公里赤潮，大量鱼、虾、贝等海洋

生物死亡，造成的经济损失无法估量。这系列海洋环境事件的发生，引发社会大众的强烈反响，自下而

上的逐级传递，促使海洋保护政策成为顶层主体关注焦点，国家宏观价值观和政策图景重新调整。随着

2001 年国务院关于渤海碧海行动计划的批复，原有的政策垄断被打破，发生政策崩溃，海洋环境保护的

政策推上风口。 

4.3. 均衡期：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的深化阶段联动保障均衡期(2003~2011 年) 

2003~2011 年期间海洋经济迅速增长伴随海洋生态破坏，国家及地方各级涉海机构相继出台系列海

洋环境政策，呈现出内容规模体量大，覆盖领域广的特点，基本搭建完成我国海洋政策体系。在这阶段，

国家层级上的海洋政策出台量就高达 102 部，涵盖海洋生态保护、海洋环境治理及海洋环境执法规范等

领域。2006 年通过的《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一五”规划纲要》将海洋规划提升为专章，强调要“强

化海洋意识，维护海洋权益，保护海洋生态，开发海洋资源，实施海洋综合管理，促进海洋经济发展”；

2007 年国务院印发《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指出要全面推进海洋保护区建设管理和海洋生态建设；

2008 年国务院批复实施的《国家海洋事业发展规划纲要》强调要加强海洋综合管理，规范海洋资源开发

秩序，保护海洋生态环境[17]。这一阶段政策图景是把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并将其确定为

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的战略任务，要求建立人与环境良性互动的关系。政策主体不仅包括行

政管理部门，行业协会、企业、社会公众也牵涉其中。这阶段的海洋环境政策凸显多方参与、积极作为

的特点，内外各要素基本稳定，海洋政策渐进均衡状态。 

4.4. 间断期：多方协同衔接的政策间断期(2012~2018 年) 

2012 年党的十八大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布局，“美丽中

国”作为生态文明的宏伟目标，从国家宏观大局统筹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2013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加

快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2014 年十八届四中全会要求用严格的法律制度保护生态环境；2015
年国务院印发《全国海洋主体功能区规划》[国发〔2015〕42 号]要求因地制宜，统筹并济，将海洋空间

划分为优化开发区域、重点开发区域、限制开发区域和限制开发区域四类区域。2016 年财政部、国家海

洋局印发了《关于中央财政支持实施蓝色海湾整治行动的通知》(财建[2016]262 号)、2018 年国务院发布

了《国务院关于加强滨海湿地保护严格管控围填海的通知》(国发〔2018〕24 号)等中央海洋环境政策的

陆续出台昭示这一阶段海洋环境政策逐步走向统筹协调新高度，从污染治理向预防管控的转变。而 2018
年“桑吉”轮碰撞事故造成海洋污染的焦点事件加速推动了海洋环境政策的议程，同年，国家海洋局的

职责整合，组建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资源部的机构组织改革，促使原有政策垄断被打破。 

4.5. 均衡期：全面协调政策图景的均衡期(2019 至今) 

这一时期，“绿色、协调、和谐”的政策图景进入政策议程，“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共同增进

海洋福祉”成为新时代海洋的主旋律，海洋环境政策制定体现统筹联动、集成综合的新特点。2019 年国

务院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加强生态系统保护修复”，2020 年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习

近平总书记提出将力争 2030 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18]；次年，国家层面出台了《中共

https://doi.org/10.12677/aep.2024.143085


刘汉斌 
 

 

DOI: 10.12677/aep.2024.143085 630 环境保护前沿 
 

中央 国务院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2030 年前碳达峰行动

方案》的政策方案。政策工具精准发力，从命令控制型逐步向市场激励型和公众参与型的性质转变。如

制定了《重点海域综合治理攻坚战行动方案》，“一湾一策”，加快建立海洋自然保护地体系。这一阶

段的海洋环境政策通过“顶层设计，基层创新”的政策议程全面研判海洋生态承载力，强化“开门问策”

的途径，海洋环境政策基本处于稳定渐进的垄断均衡状态，见表 1。 
 
Table 1. The evolution of China’s marine environmental policy (1982~2021) 
表 1. 中国海洋环境政策的变迁过程(1982~2021 年) 

时间跨越 均衡区间 政策形象 政策议定场所 典型政策 

1982~1991 均衡期 实现环境生态的全面

可持续发展 
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家

海洋局、农业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治陆源污

染物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 

1992~2002 均衡期 不断向深度和广度扩

展的海洋开发利用创 
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家

海洋局 

《海洋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水生野生动物利用特

许办法》 

2003~2011 均衡期 积极推进海洋资源循

环高效利用 国家海洋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岛保护法》《防

治船舶污染海洋环境管理条例》 

2012~2018 间断期 
要强化海洋意识，维护

海洋权益，保护海洋生

态环境 

生态环境部、自然资源

部 《全国海洋主体功能区规划》 

2019 至今 均衡期 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

共同增进海洋福祉 中共中央 国务院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整准确全

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

和工作的意见》《2030 年前碳达峰

行动方案》 

数据来源：笔者根据北大法宝数据库整理所得。 

5. 中国海洋环境政策演变的内在机理 

5.1. 政策图景的转变：单独治理–联防联治–综合治理–国家总战略 

国家主要矛盾的变化导致中央政府决策的注意力分配，进而影响组织决策的偏好和倾向。改革开放

初期，人民日益增长物质文化的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力的成为当前的主要矛盾，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

根本任务。在海洋领域更多的表现为海洋资源的开发和攫取，而海洋生态环境的保护则在一定程度上被

“边缘化”。伴随着高增长带来的海湾河口被污染、赤潮绿潮频发等系列海洋生态问题，海洋环境保护

和治理逐渐进入中央的视野并引发了其注意力的转移，但在海洋政策层面还是表现为“各自分管”“五

龙闹海”的条块状管理模式；进入“21 世纪是海洋的世纪”[19]之后，海洋领域进入深化改革期，重组

海洋系统，强调海洋生态对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从国家–地方系统构筑海洋生态环境组织架构和政

策系统。从五大发展理念的提出到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

的总体布局思路的使得海洋政策体系全面变化，也促使海洋环境保护与治理问题进入国家公共政策议程

设置之中且愈发重要。 

5.2. 政策场域转换：一元主导–多元参与 

改革开放初期，海洋环境政策的制定主要是以“条块”为主，政府为主导，市场参与和社会协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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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在执行和治理当中，因“河与海”“陆与海”的边界问题，生态环境部门存在职责模糊，部门间协

作机制不健全的问题。进入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时代，外部约束、“双碳”承诺和协同攻坚的多方

压力迫使海洋环境保护体制机制展开新一轮的改革变革。在顶层设计、协调规划、执行机构和保障制度

上除了政府主体之外，都充分加入了企业、智库、行业和社会民众的元素。落实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目标

责任制和考核评价制度，明确其承担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机构和岗位。强化部门的联动加强，落实海洋

生态环境保护督察。非政府组织及民间团体广泛参与其中。在未来“区块链”和多中心治理的趋势下，

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的长效机制将得到不断地提升，激励性和惩罚性海洋政策工具的综合运用下，社会各

界积极参与海洋环境保护，形成政府与社会相结合、专业化队伍与志愿者相结合的执行体系，营造良好

社会氛围。 

5.3. 外部冲击与内部摩擦：焦点事件的推波助澜 

焦点事件的突发诱致原有政策垄断被打破，政策变迁的路径可能是自上而下，也可能是自上而下。

这种改变迫使政策场域的开放，社会公众舆论、新国际规则制定等都可能导致顶层主体注意力的转移，

妨碍政策垄断的延续。反思 1982~2020 年国家海洋环境政策变迁历程，《联合国海洋法公约》《21 世纪

海洋议程》等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焦点事件冲击，为了积极与国际接轨，顶层主体的价值理念发生了转变

[20]，海洋生态环境的保护也由边缘被动向中心主动转变。1999 年辽东湾发生 6300 平方公里的特大赤潮

的焦点事件更是打破了精英决策系统的注意力“瓶颈”，“发展中保护、保护中发展”进入政策场域，

广大的人民诉求得到了很好的释放。在当今数字网络的时代，海洋石油勘探开发溢油、海上交通事故溢

油、海上危险化学品泄漏等重大海洋污染事故发生，经网络舆论的发酵都有可能对原有政策造成冲击，

倒逼海洋生态安全进入政策议程，扩大政策场域，促进政策变迁的发生。 

5.4. 场域外的波动冲击：公民觉醒与环保意识的加强 

随着海洋科普的教育推进及公民海洋意识的觉醒，大众对亲海、爱海和知海的情感不断攀升，对海

洋生态环境政策的关注度也逐步上升。新一代的青少年对海洋的热爱及海洋环境保护则更盛，当海洋环

境要素被污染、破化或者海洋生态系统功能退化，他们会充分自由表达自身的诉求，最大限度地保障自

身合法利益。2023 年日本向海水中排放福岛核污染水，公众纷纷拒绝购买日本海产品，以实际行动抵制

污染海洋环境的举措，通过非制度化的途径实现对海洋公共政策的影响。政策系统和场域的进一步开放，

以环境 NGO 为主体的海洋政策子系统重要参与者，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蓝色碳汇、海洋限塑、海洋污

染监督等方面纷纷进入 NGO 的议题，他们通过问题溯源、生态教育、舆论宣传等策略影响政策的主体，

推动海洋环境问题进入政策议程，进而影响政策决策，催生海洋环境政策的变迁。 

6. 中国海洋环境政策的优化路径 

6.1. 高屋建瓴，强化海洋政策图景的科学性、前瞻性和国际性 

海洋环境政策演进与国家制度变迁密切关联，要凸显海洋政策的连续性、确定性及前瞻性。当前我

国步入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时代，提供更多优质海洋生态产品以满足公众对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的多

元需求是以人民为中心的最好体现，“五大发展理念”“绿水青山才是金山银山”“海洋命运共同体”

“‘双碳’承诺”等话语体系的提出，进一步要求海洋环境保护与治理的必要性和合法性[21]。把握好海

洋政策的科学性，探索建立海洋政策预评机制，科学精准评估海洋环境政策的影响，在海洋污染等焦点

事件发生初期还未进入政策议程之前进行化解。全面稳慎评估海洋政策效应，尤其是政策间的叠加效益。

要考虑流域、海岸、海域、海岛的影响，还需考虑海陆之间信息、能量、物质交换所触发的影响，进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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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握海洋政策的有效性和伸收缩性。海洋政策的前瞻性还体现在政策出台窗口期，须加强对海洋政策的

预期管理，并合理设置过渡期，研判政策实施过程中潜在风险，促使海洋政策的预见处理。同时，海洋

联通世界，须增强海洋环境政策的国际性，建构符合时代特色和历史潮流的海洋新话语，统筹国内–国

际向衔接的新格局。坚持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以蓝色清洁海洋为纽带，倡导建立人类海洋命运

共同体，建设健康、优美、和谐的蓝色星球。 

6.2. 优化海洋政策场域和议程，多方协同，多元参与 

海洋政策变迁过程中的纵向演变具有渐进性、均衡性和偶然性的特征，在分析海洋政策垄断–间断

要充分考虑中国政治组织结构及宏观政治环境。相对于西方国家而言，中国利益集团发挥的作用有限。

从“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新格局”“新质生产力”的宏观经济政治环境，在海洋环境政策则

表现为低碳、环保、清洁的政策图景并据此形成稳定的均衡状态。要坚持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中

国共产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核心领导不动摇，在政策制定和实施占据主导地位。在与执政党的

方针政策和战略目标高度一致的前提下，在海洋环境政策的制定过程中把政府、企业、非政府组织、公

众等多元利益诉求都要进入海洋环境公共政策的输入过程，并且参与海洋公共政策的输出和反馈，创新

性地从集体决策到多元参与决策，实现由封闭到开放的发展过程。 

6.3. 上下衔接，区域联动，高度协同融合 

海洋的连通性和流动性决定海洋环境政策的一体性。不管是海洋环境政策的制定还是实施，必须破

解行政区域壁垒的限制，打通区域的区域协同，实现主体、区域、组织方式之间协同度和交融度。中央

政府要做好海洋环境政策顶层设计和引导工作，把自然资源、生态环境、海事、水利等部门纳入其中，

通过联席会议制度等完善政府部门的协调和沟通，并且将各部门的职责、发展规划、法律法规等都纳入

政务公开的范围；同时，根据各省(市、区)发展情况，因地制宜，科学合理制定地方指标和考核标准，以

作为地方政府开展工作的参考。地方政府在践行中央海洋环境保护与治理的决策应当积极参与区域协作

治理，与其他省(市、区)通力协作，探索建立区域级别的海洋环境协作保护治理组织。如精细化的区域海

洋生态、推进生态廊道修复、扩大区域海洋生态空间。通过政府各部门间的协调和衔接将，有效整合各

部门的海洋管理职能和海洋资源，形成政策合力。 

6.4. 预警预测，减缓外部焦点事件的负面冲击 

推进海洋环境管理信息平台共享建设，包括海洋环境监测预警预报系统、海岛监视监测系统、海洋

环境应急管理系统。在海洋政策的制定、执行和修订的过程中兼顾焦点事件的冲击，构建良好政策氛围。

客观全面分析焦点事件发生背后的原因及造成的社会影响，明晰现阶段的海洋政策存在的不足，通过预

判预测对未来事件发生的规避，为下一轮政策的修订和出台奠定坚实的实践基础，实现决策理念从下往

上向从上引下的转变。2020 年 9 月，习近平总书记正式宣布“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在此外部事件导向

下，决策层积极响应，2022 年、2023 年自然资源部印发《海洋碳汇经济价值核算方法》《海洋碳汇核算

方法标准》，不断强化该焦点事件的正反馈，促进海洋生态环境持续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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